阜康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自查自评报告
根据《教育部关于<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法>的通知》（教督〔2017〕6号），对指标体系中资源配置、政府保障、教育质量三大方面31项指标内容逐项开展自查自评，现将自查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阜康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15所，其中小学9所、初级中学3所、九年一贯制学校2所、完全中学1所。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16317人，其中小学10590人、初中5727人；义务段中小学共有教职工1254人，小学教职工748人，其中专任教师624人；初中教职工506人，其中专任教师457人。
二、主要指标达标情况

（一）资源配置方面

共有7项评估要点，要求每所学校至少6项达到标准，余项不能低于要求的85%；所有校际差异系数，小学均小于或等于0.50，初中均小于或等于0.45。根据数据测算（数据均来自2025年教育事业统计年报）情况如下：

1.每百名学生拥有高于规定学历教师数：小学、初中分别达到4.2人以上、5.3人以上。

达标情况：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16317人（小学10590人、初中5727人）；小学专任教师624人，大专及以上624人（研究生16人、本科526人、专科82人）；初中专任教师457人，本科及以上446人（研究生19人、本科427人）。小学、初中每百名学生拥有高于规定学历教师数分别为：小学5.89＞4.2人，且小学校校达到标准，初中7.79＞5.3人，且初中校校达到标准。校际间差异系数分别为：小学0.30＜0.50、初中0.18＜0.45。

自评结论：达标

2.每百名学生拥有县级以上骨干教师数：小学、初中均达到1人以上。
达标情况：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16317人（小学10590人、初中5727人）；骨干教师272人，其中小学156人、初中116人。小学每百名学生拥有县级以上骨干教师数达1.44人，初中每百名学生拥有县级以上骨干教师数达2.01人，达到每百名学生拥有县级以上骨干教师数1人以上的标准。校际间差异系数分别为：小学0.33＜0.50、初中0.22＜0.45。

自评结论：达标

3.每百名学生拥有体育、艺术（美术、音乐）专任教师数：小学、初中均达到0.9人以上。
达标情况：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16317人（小学10590人、初中5727人）；体育、艺术专任教师182人，其中小学119人、初中63人，小学每百名学生拥有体育、艺术专任教师数达1.12人，初中每百名学生拥有体育、艺术专任教师数达1.1人，达到每百名学生拥有体育、艺术专任教师数0.9人以上的标准。校际间差异系数分别为：小学0.33＜0.50、初中0.22＜0.45。
自评结论：达标
4.生均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小学、初中分别达到4.5、5.8平方米。
达标情况：根据2025-2026学年事业统计报表数据测算，11所小学（含一贯制小学部）生均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均达到4.5平方米以上、6所初中（含一贯制初中部）生均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均达到5.8平方米以上，校际间差异系数分别为：小学0.44＜0.50、初中0.25＜0.45。目前市一小、五小、二中暂不达标，因三所学校目前片区内适龄学生较多，但生源逐年下降。2026年6月新建城西（阜乐）幼儿园投入使用后，市五幼招生片区幼儿整体迁移至新园入园，将市五幼校舍用于补充市五小短缺教学及辅助用房；市一小通过调整招生片区、自然减员等减少生源达到标准；市二中新建艺体楼2026年6月交付使用后生均教辅用房面积达标。

自评结论：达标

5.生均体育运动场馆面积：小学、初中分别达到7.5、10.2平方米。

达标情况：根据2025-2026学年事业统计报表数据测算，11所小学（含一贯制小学部）生均体育运动场馆面积均达到7.5平方米以上和6所初中（含一贯制中学部）生均体育运动场馆面积均达到10.2平方米以上，校际间差异系数分别为：小学0.48＜0.50、初中0.28＜0.45。

自评结论：达标

6.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小学、初中分别达到2000元以上、2500元以上。

达标情况：根据2025—2026学年事业统计报表数据测算，11所小学（含一贯制小学部）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均达到2000元以上和6所初中（含一贯制初中部）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均达到2500元以上，校际间差异系数分别为：小学0.40＜0.50、初中0.27＜0.45。

自评结论：达标

7.每百名学生拥有多媒体教室数：小学、初中分别达到2.3间以上、2.4间以上。

达标情况：2025-2026学年阜康市义务教育段学生总数16317人，网络多媒体教室数565间，每百名学生拥有网络多媒体教室数为3.48间，其中小学段学生数10590人，网络多媒体教室数369间，每百名学生拥有网络多媒体教室数为3.48间；初中段学生数5727人，网络多媒体教室数196间，每百名学生拥有网络多媒体教室数为3.42间。校际间差异系数分别为：小学0.38＜0.50、初中0.24＜0.45。

自评结论：达标

以上7项指标均达到评估要求，所有指标校际差异系数，小学均小于0.50，初中均小于0.45。

（二）政府保障程度

按照《教育部关于印发〈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法〉的通知》（教督〔2017〕6号）要求，对县级人民政府依法履职、落实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等15项指标进行自查。
1.县域内义务教育学校规划布局合理，符合国家规定要求。

达标情况：目前市域内义务段学校15所，市区有6所小学、1所完全中学、3所初级中学、1所九年一贯制学校，乡镇有3所小学、1所九年一贯制学校，规划布局符合国家规定要求。
自评结论：达标

2.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建设标准统一、教师编制标准统一、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统一、基本装备配备标准统一。
达标情况：阜康市严格落实“四统一”。一是各学校建设及教学装备配备由市教育局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义务教育学校办学基本标准》要求，统筹规划、统一实施；二是根据《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小学机构编制标准>的通知》（新党编〔2022〕21号）等文件规定，按照中央编办关于“落实城乡统一的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的要求，由编制部门会同教育局，结合各中小学在校生规模、班级额度等实际办学情况，在核定中小学教职工编制1333名（事业编制1194名、控制数139名）总量内，完成对15所中小学的编制动态优化调整，确保编制资源与办学需求精准匹配；三是根据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下达2023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预算的通知》（财教〔2023〕64号）文件规定，从2023年春季学期起提高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小学每生每年650元提高到720元，初中每生每年850元提高到940元；在此基础上，将原来对寄宿制学校按照寄宿生年生均200元标准增加公用经费补助，提高到300元；继续落实不足不足100人的规模较小学校按照100人核定公用经费、取暖费，对特殊教育学校按照年生均7000元标准政策补助公用经费等政策。三年累计落实义务段学校保障经费5032.21万元（其中：中央补助资金4033.84万元、自治区补助资金284.39万元、本级财政配套资金714.08万元）。四是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义务教育学校办学基本标准（试行）》（新教基〔2011〕23号）要求，实验仪器、体育器材、信息化设备等按学科要求均已配齐，各功能室通风、照明等条件符合安全标准，满足日常教学和实验需求。

自评结论：达标

3.小学、初中每12个班配备音乐、美术专用教室1间及以上；其中，每间音乐专用教室面积不小于96平方米、美术专用教室面积不小于90平方米。
达标情况：依据优质均衡评估认定规程，对于在2016年以前建成的学校，音乐、美术专用教室数量应符合要求，在保证音乐、美术教学活动正常开展前提下，不限制单间教室面积。我市义务教育学校共计15所，13所学校每12个班均配备音乐、美术专用教室1间及以上，且按要求满足使用。市五小为2016年以前建设学校，片区内适龄学生多，将部分专用教室用于普通班级教室，造成目前音乐、美术教室数量暂不达标。2026年6月新建城西（阜乐）幼儿园投入使用后，市五幼招生片区幼儿整体迁移至新建园入园，将市五幼校舍用于补充市五小短缺教学及辅助用房，届时音美教室数量达标。市二中缺少音乐教室一间，新建艺体楼2026年6月交付使用后数量、面积均达标。
自评结论：达标

4.所有小学、初中规模不超过2000人，九年一贯制学校、十二年一贯制学校义务教育阶段规模不超过2500人。

达标情况：2025年秋季全市共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15所，其中小学9所，九年一贯制学校2所，初级中学3所，完全中学1所。目前规模超过2000人的学校有2所（市一小2094、市五小2055），九年一贯制学校规模超过2500人的学校0所。结合市域人口发展态势，通过对近五年出生人口数据、适龄儿童基数及区域分布特征的动态分析，预测未来五年小学在校生规模将进入快速回落周期。一是严控入口，两所学校在校生总数降至2000人之前，严格控制转入学生，只出不进。二是严格执行“一年级新生招生数不超过当年毕业班学生数”的规定，确保实现“负增长”。三是建立学区动态调整机制。四是推进集团化办学模式。通过存量资源挖潜与布局优化，在确保教育教学质量的同时，有效规避因盲目新建可能造成的校舍闲置风险，实现教育资源投入效益最大化。通过以上举措2026年9月将化解现有学校的“大校额”问题，达到标准。

自评结论：达标

5.小学、初中所有班级学生数分别不超过45人、50人。

达标情况：2025年起始年级小学学生数超过45人的班级0个、初中学生数超过50人的班级0个。个别小学、中学存在大班额问题，结合市域人口发展态势，通过对近五年出生人口数据、适龄儿童基数及区域分布特征的动态分析，预测未来五年小学在校生规模将进入快速回落周期。通过以下举措化解现有学校的“大班额”问题。一是严格控制非起始年级班额，严格执行学籍管理制度，严格转学的条件和程序，对已经达到规定班额上限的班级，不再接收转学学生。二是进一步规范办学行为，均衡配置校内教育教学资源，严禁设置重点班或实验班，坚持义务教育就近免试入学原则，未达到学校班级规模的，增加班级数。三是严格执行起始年级小学40、初中45的班额限定，通过毕业年级自然过渡，超过45人、50人的班级数将进一步减少。四是市五小二年级增加1个教学班，增加班级后二年级班额45人。

自评结论：达标

6.不足100名学生的小学和教学点按100名学生核定公用经费。
达标情况：目前阜康市没有学生人数不足100人的学校和教学点。

自评结论：达标

7.特殊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不低于7000元。

达标情况：2023—2024年按照年生均6000元的标准政策补助公用经费，为142人落实随班就读残疾学生补助资金85.2万元（其中：2023年为75人落实补助资金45万元，2024年为67人落实补助资金40.2万元。2025年根据《关于拨付2025年中央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第三批）预算的通知》（新教函〔2025〕583号）文件要求，从2025年春季学期起，将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学校和随班就读残疾学生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由每生每年6000元提高至7000元，2024-2025学年为70人落实补助资金49万元。

自评结论：达标

8.全县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按规定足额核定教师绩效工资总量。

达标情况：制定《阜康市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保障长效联动机制》，采取组织、人社、财政、教育局联合办公方式，集中调整、审批、兑现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绩效工资。2024年义务教育教师年平均工资收入为139874元，公务员年平均工资收入为131891元，义务教育教师人均工资高于当地公务员人均工资。
自评结论：达标

9.教师5年360学时培训完成率达到100%。

达标情况：依据《阜康市第六个五年管理周期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继续教育规划》，系统组织实施教师培训项目，全市义务教育段1155名专任教师均完成周期内不少于360学时的培训任务，培训完成率达到100%。按照《阜康市第七个五年管理周期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继续教育实施方案》要求，持续健全教师培训长效机制，全面推动教师队伍专业发展。依托“国培计划”“区培项目”、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援疆送教及本地集中培训等多种路径，分层分类开展教师培训，义务教育段专任教师参加各级各类培训，参训率、学习率与合格率均实现100%。目前我市义务教育专任教师1081人，均完成相应学时。

自评结论：达标

10.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在核定的教职工编制总额和岗位总量内，统筹分配各校教职工编制和岗位数量。

达标情况：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小学机构编制标准》规定，一是按照教职工与学生比小学1:19、初中1:13.5的标准核定中小学教职工编制1333名（含事业编制1194名、控制数139名）。在核定总量内结合各中小学在校生规模、班额等实际办学需要对15所中小学编制进行动态调整。二是全面推行“总量控制、动态调整、分类指导”的岗位管理模式，建立“人社部门核定总量、教育部门统筹分配、学校按需聘任”的三级管理机制，有效打破教师资源校际壁垒，推动教师有序流动和高效配置。2024年至今，依据《阜康市教育局所属事业单位岗位设置及聘任工作实施方案》，组织691名教职工参与岗位竞聘并完成岗位聘任调整，有效激发教师队伍活力。

自评结论：达标

11.全县每年交流轮岗教师的比例不低于符合交流条件教师总数的10%；其中，骨干教师不低于交流轮岗教师总数的20%。

达标情况：2025年，阜康市中小学符合交流轮岗条件的专任教师564名，实际交流轮岗教师97人，交流率为17.20%，高于10%的标准；其中骨干教师38名，占交流教师的39.18%，高于20%的标准。

自评结论：达标

12.专任教师持有教师资格证上岗率达到100%。

达标情况：义务教育阶段专任教师1081名，均已取得相应教师资格证，专任教师持有教师资格证上岗率100%。

自评结论：达标

13.城区和镇区公办小学、初中（均不含寄宿制学校）就近划片入学比例分别达到100%、95%以上。

达标情况：为全面贯彻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政策，阜康市严格制定并实施中小学招生片区划分制度，构建起“划片入学+对口直升”的衔接机制。全市15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已全部实现划片招生全覆盖，通过科学规划学区范围、精准匹配生源分布，严禁各学校跨片区进行招生。2025年阜康市就近划片入学比例小学100%、初中100%，就近划片入学比例达到标准。

自评结论：达标

14.全县优质高中招生名额分配比例不低于50%，并向农村初中倾斜。

达标情况：我市现有一所自治区级示范性高中。根据州教育局下达的2025年高中招生计划，制定本地区招生方案。录取工作严格遵循“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综合评价、择优录取”原则，采用“分数排序，遵循志愿”的录取机制，切实保障考生自主填报志愿权利，坚持向薄弱初中倾斜，维护招生过程的公平公正。

自评结论：达标

15.留守儿童关爱体系健全，全县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和政府购买服务的民办学校就读的比例不低于85%。

达标情况：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发〔2016〕13号)及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的实施方案，我市扎实推进留守儿童关爱与随迁子女教育保障工作，积极构建“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四方联动关爱机制，明确教育、民政、妇联、团委等部门职责，针对义务教育阶段1名留守儿童，建立“一人一档”跟踪服务，每学期常态化开展家庭走访、电话沟通等关爱行动，动态掌握其生活与学习状况，保障成长需求。适龄儿童少年随迁子女、留守儿童入学率达100%。
自评结论：达标

以上15项指标均达到评估要求。

（三）教育质量

1.全县初中三年巩固率达到95%以上。

达标情况：阜康市认真贯彻区、州有关文件精神，落实控辍保学工作，确保适龄儿童少年接受并完成九年义务教育。2025年阜康市初中毕业生数1806人，转出142人，休学12人，死亡1，转入231人，复学9人，2022年初中招生数1721人，2025年初中三年巩固率100%。

自评结论：达标

2.全县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达到95%以上。

达标情况：阜康市全面落实《阜康市促进特殊教育普惠发展实施方案》，通过健全残疾儿童少年入学数据共享与动态核查机制，确保适龄残疾儿童少年100%入学，实现“应入尽入”；充分发挥特殊教育专家委员会专业作用，提升评估鉴定、入学安置、教育教学及康复训练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严格执行“一人一案”个性化教育方案，组建专业送教团队，规范送教流程，保障每周不少于2课时的送教服务；同时依托特殊教育资源中心和资源教室开展系统康复训练，构建全覆盖的入学评估与安置体系，切实保障每位适龄残疾儿童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2025年阜康市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总数69人，应入学69人，实际入学69人，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100%。

自评结论：达标
3.所有学校均制定章程，实现学校管理与教学信息化。

达标情况：一是加强以章程为核心的学校制度体系建设，各中小学通过教代会依规修订章程，规范办学行为，依法治校水平明显提升。二是学校实现学校管理与教学信息化，教学管理工作有序高效开展。通过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开展中小学及幼儿园教师的假期研修；通过昌吉教育云平台实现教师学生基础信息的管理、电脑排课；学生入学转学均平台线上报名审核，减轻家长负担，增加透明度；通过电子班牌实时展示课表，宣传学校风采。率先在昌吉州实现数字校园创建全覆盖，教育数字化建设及应用迈上新台阶。
自评结论：达标

4.全县所有学校按照不低于学校年度公用经费预算总额的5%安排教师培训经费。

达标情况：阜康市中小学按照年度公用经费预算总额的5%安排教师培训经费，列入预算，认真落实教师继续培训费。2023年按不低于公用经费5%安排教师培训费80.94万元，落实培训费159.88万元，占比达到9.88%；2024年按不低于公用经费5%安排教师培训费85.67万元，落实培训费213.19万元，占比达到12.44%；2025年按不低于公用经费5%安排教师培训费85.01万元，落实培训费137.76万元，占比达到8.1%。

自评结论：达标

5.教师能熟练运用信息化手段组织教学，设施设备利用率达到较高水平。

达标情况：阜康市持续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以技术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提升教师运用信息化手段组织教学的能力。一是邀请各地专家开展教师数字素养能力提升和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应用培养，赋能教师课堂教学，提高教师基于学生需求灵活运用人工智能进行个性化教学的能力。二是学校教师广泛应用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昌吉州教育云平台的资源，实现了资源共享、共用，数字赋能应用的学科覆盖率100%。三是积极推动“三个课堂”建设应用，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在城乡课堂中共享。2025年已上传1112节，始终位列全州前列，优质教育资源辐射效应显著。

自评结论：达标

6.所有学校德育工作、校园文化建设水平达到良好以上。

达标情况：我市系统谋划制定了《阜康市教育系统德育工作计划》，明确德育工作思路、队伍建设与文化建设方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德育工作与校园文化建设双优提升。一是依托“瑶池·育”育人品牌，构建“教育局统筹+校党组织主导+德育处落实”三级体系，近三年培育州级名班主任5名、市级29名，德育队伍专业水平持续提升。二是推动文化育人，打造“仁智”“七彩德育”等15个校园文化品牌，实现“一校一特色、一校一品牌”，推动文化品牌与“一训三风”深度融合，强化文化育人功能。三是开展丰富德育活动，结合重大节庆日、纪念日，广泛开展主题教育与艺术展演活动。举办“学习新思想，做好接班人”“石榴花开·千名学生绘铸牢”“永恒的丰碑”等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累计覆盖师生1.5万余人，有效增强德育感染力与实效性。

自评结论：达标

7.课程开齐开足，教学秩序规范，综合实践活动有效开展。

达标情况：一是严格课程规划，印发《阜康市义务教育课程实施方案》，严格落实国家义务教育课程设置方案，建立学校课程方案审核备案制度，“一校一案”推进学校科学课程建设，开齐开足课程。二是强化教学常规，出台《阜康市教学常规督导与质量提升方案》，对全市中小学教学常规开展专项督查指导，持续规范教学和管理行为，确保高质量落实国家课程。三是深化实践育人，深入落实《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逐步构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体系。出台《阜康市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中小学劳动教育的实施方案》，严格落实劳动教育课时，中小学分学段制定劳动清单，形成“一校一清单、一校一特色”常态化推进机制。扎实推进“一校一基地”建设，建成15个校内劳动教育基地，评选6个市级示范基地，依托“劳动周”，开发“劳动+”跨学科项目，通过竞赛、展示等活动深化劳动体验。四是夯实教育资源，整合40余家校外资源，推动劳动教育与综合实践深度融合。2025年打造“走读阜康·研读家乡”研学品牌，开展40余场主题研学，覆盖万名学生，厚植学生家国情怀。

自评结论：达标

8.无过重课业负担。

达标情况：落实校内、校外“双减”政策。一是出台《阜康市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实施方案》，构建“制度规范+督导落实+服务优化”三位一体管理体系；二是创新作业管理，切实减轻学生负担。构建“市级指导、学校统筹、教师实践”三级作业管理机制，严格落实作业时长控制，制定11项减负清单。建立作业总量调控和质量定期评价机制、作业校内公示制度，深化作业全流程改革，汇编特色作业集，开展案例展评，推动作业管理规范化、科学化，切实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提升作业育人实效。三是强化体育锻炼，调整义务教育学校体育与健康课程设置与课间活动时间，全面落实“每日一节体育课+多时段活动”，保障学生每日校内综合体育运动时长达120分钟。举办“阜教体杯”跳绳、篮球等竞赛420余场次，竞技体育实现历史性突破，2025年体质健康测试优良率达57.86%，较上年提升2.61个百分点，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稳步提升。四是规范考试评价，发挥科学导向作用。落实“双减”考试要求，小学一、二年级不进行纸笔考试，其他年级每学期考试次数不超过1次；初中每学期考试次数不超过2次，严禁组织周考、月考、单元考等变相考试。考试结果实行等级制呈现，不排名、不公布。加强考试结果应用，制定教学改进方案，为优化教学、推动教育优质均衡提供科学依据。五是深化课后服务，增强育人实效。制定《阜康市“1+X”课后服务课程体系建设实施方案》，结合学生成长需求、学校办学特色，充分挖掘校内教师专长，引进校外优质资源，不断丰富社团课程内容。广泛开展课后服务成果展示、展演活动，扎实开展暑期托管服务，开设射箭、羽毛球、作业辅导等多彩托管社团，举办暑期夏令营实践活动。2025年秋季学期共计开设447个社团课程，参与学生1.5万余人，课后服务育人功能成效显著。六是加强校外培训治理。建立“教育局牵头+多部门协同”机制，每年召开2次双减工作例会，联合市监、公安、消防等部门开展专项执法检查，压实监管责任。2025年组织21家机构参加消防安全培训，全员考核合格，3家获评优秀；开展联合检查5次（常规3次+专项2次），出动300多人次，排查整改安全隐患7处处理投诉举报5起，查处违规学科培训4起，严查隐形变异行为。全市21家在册非学科类培训机构100%纳入全国监管平台，实现动态化管理。

自评结论：达标

9.在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中，相关科目学生学业水平达到Ⅲ级以上，且校际差异率低于0.15。
达标情况：我市积极组织参加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目前，我市正在全力以赴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自评结论：等待接受国家监测

以上9项指标中，8项已达标，1项待国家监测。
（四）社会认可度调查

县级人民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落实教育公平政策、推动优质资源共享，以及义务教育学校规范办学行为、实施素质教育、考试评估制度改革、提高教育质量等方面取得的成效。社会认可度调查的对象包括：学生、家长、教师、校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其他群众。社会认可度达到85%以上。

达标情况：近年来，我市在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办学条件改善、学校管理水平提升、控辍保学、特殊群体关爱、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教育信息化水平、教学质量等方面均有所提升，城乡间、校际间差异系数逐步缩小，人民满意度不断提升。

自评结论：达标

（五）有以下情况之一的县不予认定

存在以考试方式招生；存在违规择校行为；存在重点学校或重点班；存在“有编不补”或长期聘用编外教师的情况；教育系统存在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和严重违纪违规事件；有弄虚作假行为。

达标情况：阜康市实行“免试就近划片”招生政策和均衡编班制度，不存在以考试方式招生、违规择校行为及重点学校或重点班；阜康市义务段学校中小学核定教职工编制1333名（其中编制数1194名，人员控制数139名），在编教职工1438人（其中编制数1316名，人员控制数122名），超编122人，近三年通过公开招聘、公费师范生引进、政府购买服务等途径补充专任教师222名，有效缓解学科教师结构性短缺，阜康市义务段学校目前不存在长期聘用编外教师和“有编不补”的情况；联合公安、市场监督等部门坚决守牢校园安全底线，坚决落实“4个100%”安全措施，教育系统未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和严重违纪违规事件，无弄虚作假行为。

自评结论：达标


